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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檢查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茲向財團法人明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承攬甲方115、116學年度學生體檢工作，並訂立合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 合約期限 

        自民國115年8月1日起至117年7月31日止。 

第二條  體檢對象（受檢者） 

        甲方115、116學年度各學制一年級新生學生和大三校外工讀實習學生，可依其意願自由

參加。 

第三條  體檢項目 

        體檢項目依「學生健康檢查項目」（附件二）、「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健康檢查

項目（附件三）及辦理。 

第四條  體檢費用 

        一、體檢費：115、116學年度新生每人新台幣     元整，大三校外工讀實習每人新台幣      

元整，（體檢費，包含各項體檢設備、耗材、人力、報表製作等費用，含稅）。 

        二、乙方於體檢時派員向甲方受檢者收取，並同時開給收據。 

        三、乙方為甲方學生實施健康檢查所需之藥劑、醫療用品、體檢各類表單均由乙方自理，

不得要求甲方另外付費。 

第五條  健康檢查時間 

        一、大三勞工健檢: 115學年度暫定115年08月05日(三) 、116學年度暫定116年08月04  

日(三)。 

        二、日間部學生健檢: 115學年暫定115年09月01日(二) 、 116學年度暫定116年08月31

日(二)。 

        三、博、碩班健檢:115學年度暫定115年09月08日(二)、 116學年度暫定116年09月07

日(二)。 

        四、如遇颱風及其他天災，檢查日期另由甲、乙雙方協議後訂定之，乙方配合辦理。 

第六條  實施方式 

        一、115、116學年度學生體檢依甲方安排受檢者受檢日期實施。 

        二、乙方派遣實施體檢人員及相關設備（含 X 光車）至甲方校區指定場地實施體檢。 

        三、乙方得於體檢前安排人員，至甲方學校分發乙方體檢資料及個人體檢試管及說明              

各項注意事項。甲方於體檢日配合提供相關場地及所需電源，場地佈置及電力線路

布設由乙方負責。 

        四、甲方需提供乙方完整的受檢名單，與協助安排導引受檢者至各體檢流程受檢。 



2 

 

        五、甲方提供場地，乙方負責體檢設備與佈置。乙方需於受檢前一日派員至甲方體檢場

地佈置會場。 

        六、體檢時乙方醫生需詢問及記錄受檢者個人疾病史，並呈現於受檢者個人報告。 

        七、乙方未依第三條「學生健康檢查項目」或「勞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紀錄」完成              

體檢（或因故遺漏相關資料），應於甲方受檢者原安排受檢日起30日內補辦完畢，乙

方不另向該受檢者收費。 

第七條  品管保證 

        一、體檢一週前，提供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可之證明文件。 

        二、體檢完畢後，乙方需恢復現場清潔，並自行處理醫療廢棄物。並協助甲方衛保組一

年兩次醫療廢棄物處理。 

        三、保存血清檢體二個月，Ｘ光片保存四年，受檢者得以在提出質疑時複查，乙方不得

拒絕。 

        四、為確保檢查結果準確度，乙方應抽樣檢體複檢（複檢費用由乙方負擔）抽樣數量為

實際受檢人數的二百五十分之一，抽樣檢體複檢將由本校衛保組護理人員，送至公

立醫院或教學醫院送檢，已做比對檢驗數據正確性。 

        五、現場檢查項目：由校方直接督導現場檢查，必要時立即配合修正。 

        六、使用之檢驗試劑：需醫學中心使用或評估其敏感度特異性，良好之試劑。 

        七、使用丟棄式真空採血管及尿杯。 

        八、檢驗作業均為院內處理絕無外包。 

        九、倘若受檢者發生任何與本次體檢項目相關之疾病（體檢應檢驗出或篩檢出之異常，

但乙方未發覺異常），經專科醫師診斷後，一切後果由乙方負責。 

        十、倘若受檢者，發現檢查結果有誤時，受檢者所給付之複檢費用，可憑收據向承辦單

位請款，得以向院方提出精神損失賠償。 

        十一、如果健康檢查結果個人報告有遺漏或錯誤，應給予免費重新複檢，若超過千分之

三比例，罰總費用百分之五。 

第八條  資料整理服務 

        一、體檢表由甲方製定格式，乙方負責印製。 

        二、檢查後，體檢表以全校及系所班級為單位整理成冊，並附檢查結果總表及統計資              

料。將體檢異常比率作成彩色圖表（大型掛圖）。 

        三、體檢後每位受檢學生皆有二份密封式體檢報告，一份個人健康檢查報告，內含               

檢查意義說明衛教資料(健康護照)，由乙方送交甲方發放給學生一份，另一份依               

健康檢查表意願勾選，健檢報告是否郵寄給家長，願意者報告由乙方郵寄。 

        四、乙方提供完整檢查結果統計分析資料，包括「未檢名單」、「特殊疾病登記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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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病史名冊」、「異常名冊統計表」、「異常比率統計表」、「班級異常比較表」及「學生

健康檢查總表」等。甲方可依實際需要，要求乙方增減統計分析內容。 

        五、體檢後如發現重大異常人員七日內，以電話暨書面告知學校衛生保健組免費追蹤，

其餘所有報告於三十個工作天內送交學校。 

        六、對自行在外體檢的學生健康資料卡及體檢資料，免費協助甲方衛保組資料處理。 

        七、乙方取得之所有人事、報告資料絕不外洩，並於處理完畢後，交由甲方存檔。 

        八、資料處理依上述規定如期交付，如無法如期交付，以扣除健康檢查總費用百分之三

來罰款，按日累計。 

第九條  追蹤矯治服務 

        一、針對甲方受檢者檢驗項目異常者，由乙方提供電子檔複檢名單，並配合學校時間，

協助到校為學生免費複檢一次： 

（1） 肝功能(SGOT、SGPT)指數超過90U/L 以上。 

（2） 腎功能:Creatinine >1.5、尿酸指數＞9mg/dl 以上者。 

（3） 膽固醇250以上。 

（4） 心雜音、心律不整、心臟肥大之學生可複檢心電圖檢查。 

        二、重大異常複檢：針對檢驗數值重大異常，可直接到院複檢或安排到院就診。 

第十條  罰則 

        一、體檢當日依約定之時間至甲方會場佈置完成並就定位，如遲到願接受罰則5,000元整。 

        二、各類統計報告未照規定日期送達者，罰款為每日1,000元整。 

        三、若受檢學生對複查數據有所疑慮時，可擇同等級或以上之醫院第三家檢驗，若其結

果確定有誤，罰款體檢費10倍4,000元整。 

        四、請於簽約前先至本校出納組繳履約保證金，為健康檢查總費用百分之五，於無合約

上待解決事項時後三十天內歸還。 

第十一條  特別服務事項 

        一、乙方配合甲方辦理全校性大型活動一年三次，田徑運動會(8小時)、校園路跑(4小時)，

乙方必須免費支援救護車、醫師與護理人員各一人和游泳比賽(4小時)Ⅹ2次醫師一

人。 

        二、乙方應派專業人員支援學校健康促進活動內容包括： 

（1） 提供有獎徵答題目、講師、物品及人力等支援。 

（2） 海報展：免費提供活動展覽海報全開（A1）8張。 

（3） 乙方配合甲方，未能受檢之新生可於學生體檢當日後，兩週內自行至乙方檢查。 

（4） 乙方協助甲方完成教育部「115年度和116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建

置維運及健康資料分析」和電子報告依本校規定欄位排列，以便系統的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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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其他 

        一、承攬醫院應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性別歧視禁止、性騷擾防治及性別工作平等措施

規定,若遭申訴，將依相關法律移送警察機關處理。 

        二、甲乙雙方本誠信履行合約，不得任意違約或解約；若甲方受檢時發生意外狀況、傷

害或病變，乙方應負責急救、醫療，若經確認為乙方之過失，則乙方應負急救、轉

診、救護車及必要醫療責任。 

        三、本合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經簽字蓋章後生效，並共同遵守。 

         四、本合約書經甲乙雙方簽訂後生效，若如有未盡事項，得由甲乙雙方協議並以書面修訂  

                  之。 

         五、乙方如因違反本合約以致產生甲方學生、老師之身體、健康、名譽或其他法律之利益受

到損害或傷害，甲方除得立即終止或解除本合約外，乙方應負相關民刑事責任。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                             （簽章） 

               代   表  人 ：                             （簽章） 

               地       址 ： 

               電       話 ： 

               統 一 編 號 ： 

 

                乙       方 ：                             （簽章） 

               代   表  人 ：                             （簽章） 

               地       址 ： 

               電       話 ： 

               統 一 編 號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